
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评估处〔2025〕 21 号

关于开展 2025 年“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月”

暨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张家港校区，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建

设，巩固审核评估评建成果，全面了解当前本科教学实际运行情况，

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深入贯彻“学生中心、产出导向、

持续改进”教育理念，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学校

总体安排，现组织 2025 年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月暨本学期期中教学检

查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时间及活动内容

本次质量月暨期中检查活动于第 9～12 周（11 月 3 日至 11 月 30

日）集中进行。主要内容和目的包括以下方面：



1.深入开展教育教学质量内涵及质量提升路径研讨活动，强化质

量意识，增强质量保证能力，营造浓郁质量文化氛围。

2.明晰课程质量标准，全面自检理论课程、实验实践环节教学实

施情况，整改存在问题，保障教学效果，提升总体教学水平。

3.明晰专业培养质量标准，了解各专业教育教学和培养工作成效，

强化薄弱环节，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专业办学能力。

4.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配合主管部门组织好教师教学竞

赛，以赛选优、以赛促强，引领教师关注教研、潜心教学。

5.强化基层教学组织质量主体责任，检查系（教研室）教研活动

开展实效情况，充分发挥质量机制建设基础作用。

6.全面审视“学院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实施细则”落实情况，查漏

补缺，系统推进，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二、组织方式与工作要求

质量月暨期中教学检查活动以学院（校区）落实为主，相关职能

和教辅部门积极参与。学院要明确活动目标和实施计划，根据本单位

教学工作特点，在遵循学校要求基础上，自主确定灵活多样的活动开

展形式（学生教学质量助研员期中信息反馈列入检查工作内容）。

各学院在前期总体活动基础上，应于第 12 周专题召开“质量文化

建设及实际教学效果情况分析会”。结合质量文化和质量保障机制构

建，紧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实践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充

分交流、通报各自掌握的教学工作情况，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提出解决对策，明确整改目标，部署整改任务。对不能现时完成整改

的问题，应根据改进时间安排，跟踪检查后续完成情况。质量月和期



中检查活动结束后，学院应对开展情况进行书面总结，并就活动期间

发现的较大教学工作问题，提交学院行政办公会或党政联席会予以研

究解决。

三、其他事项

请各学院将《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月暨期中教学检查活动计划表》

（含召开质量文化建设及实际教学效果情况分析会的具体时间、地点

安排）于第 8 周周四（10 月 30 日）下班前交评估处，评估处汇总后

公布。将学院《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月暨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表》《上

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存在问题改进效果填报表》于第 12 周周五（11 月

28 日）前交评估处，以上材料以书面和电子文档两种方式报送，电子

邮箱 pgc@just.edu.cn。另将所有学生填写的《学生教学质量助研员

期中信息反馈表》电子原表，发送电子邮箱。联系人：刘金星，电话

84404393。

附件：1.学院教育教学质量月暨期中教学检查活动计划表

2.学生教学质量助研员信息反馈表

3.学院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月暨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表

4.上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存在问题改进效果填报表

5.学院教育教学质量月暨期中检查活动效果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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